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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了培育本校視光學科學生，熟練視光學領域之專業技能，發揮敬業樂群、勤奮謙虛及 

    負責合作之精神，及獲得實務經驗以達順利就業之目的特制定視光學科學生校外實習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科校外實習之評估： 

    (一)遴選實習單位並填寫「實習機構評估表」以便針對實習單位之「實習內容」、「需求 

        條件或專長」、「輪班」、「實習時間」、「加班時間」、「勞健保」、「提撥勞退基金」等 

        項次進行書面審查；再責派本科專任老師依「視光學科實習機構評估表」進行、「評 

        估時間」、「實習環境」、「職務安全性」、「實習項目專業性」、「體力負荷」、「培訓計 

        畫」、「合作理念」、「整體評估」等項目進行實地審查，經審查後送本校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可列入本科實習單位選填名冊，經雙方協商簽約後，分派 

        學生前往實習。 

    (二)因應考選部體制規定，應具有眼科醫師執照與驗光師執照所設立醫療院所做為視光 

        學科實習之評估單位。評估合格後即可加入本科實習名單，提供學生於實習前挑選 

        實習場所。 

三、本科校外專業實習規定： 

    (一)五年制專科日間部為學年課程，課程名稱分為眼視光實習(一)，於四年級上學期修 

        習，共 15 學分，實習時數為 720小時；眼視光實習(二)，於四年級下學期修習， 

        共 15 學分，實習時數為 720小時。實習學分皆於當學期授予。 

    (二)二年制專科在職班為學期課程，課程名稱為校外實習，規定為 5學分，於一年級之 



        寒假實習，總計 180 小時，實習學分於最後一學年下學期授予。 

四、學生申請實習單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學生選填實習單位作業（包含實習選填、異動、補實習）每學年舉辦一次。 

  (二)學生於下列專業科目學期成績任一科目不及格者，(107級)開始實施，不得申請校外 

      實習：『網膜鏡檢影學與技術』、『視光 學實驗』、『配鏡學實驗』、『隱形眼鏡學實驗』、 

      不及格者需重修或補考成績合格後於校外實習申請有效時間內方得提出申請，擋實習 

      則以一次為限。 

  (三)填寫「實習單位申請表」注意事項： 

      1.由於本科實習不強制實習單位提供學生食、宿、交通，因此請各位同學以選擇居住 

        所在地附近為主。 

      2.實習單位申請表超過科辦規定期限繳交者，扣暑期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實習期間 

        未經申請或申請未經本科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者而中途自行變更實習單位，實 

        習時數不予以承認。 

      3.除不可抗拒之因素（例：實習單位發生無法繼續營運等問題、實習生於實習單位遭 

        受不當對待查有實據者），科辦不接受學生於實習期間任意更改實習單位。 

      4.學生欲提出更換實習單位者，需向實習老師提出申請並填寫更換校外實習機構申請 

        表，經視光學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始得更換。 

  (四)身心障礙之學生依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輔導辦法處理。 

      酌予延長考察時間、增加考察次數或必要時以口試、筆試代替，或另作其它輔導。 

五、實習單位之分發 

  (一)學生欲登記申請實習單位時，實習前所有須修習的科目(含必修及選修)不及格學分數 

      達(含)30學分以上者，或操行成績任一學期(一至三年級上學期)未滿 60分，不得申 

      請分發實習單位，成績下載計算時間以實習分發前 30日為基準。 

  (二)實習學生實習單位選填，必須選填本科審核通過後統一公佈的實習單位，學生不得自 

      行尋找未經審核之實習單位。 

  (三)學生登記實習單位時，則以學年總平均成績之高低決定選擇實習單位先後順序，依實 

      習單位需求人數填選，實習單位申請表之後則不得要求再次更改，實習單位申請表須 

      經過監護人同意並簽名。 

  (四) 學年總平均成績之計算方式: 

     1.一年級至三年級上學期各學期總成績，並納入三年級下學期期中考成績，學期成績佔 

       85%。 

     2.每學期科週考成績納入學期平均計算，學期成績佔 15%。 

六、實習成績考核辦法： 

(一)實習成績為實習成績評值表佔 60%、實習進度評核及所繳交之實習報告等整體表現佔 

    40%，以 60分為及格標準。 



(二)五專部實習為眼視光實習(一)與眼視光實習(二)成績與實習時數不得合併計算。 

(三)若學生於實習期間未依規定至實習單位實習或未提出實習單位（地點）異動申請，並取 

    得本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開會通過，得不承認此實習成績。 

(四)實習為校定必修課程，不及格者將無法順利畢業。 

七、本要點經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及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